
★本期导读★

●市委书记、市河长刘建洋深入基层开展河长日活动

●市长、市河长李建辉深入木兰溪源头调研治理保护工作

●市长、市河长李建辉深入涵江区开展河长日活动

●简讯

【河长吹哨】

市委书记、市河长刘建洋深入基层开展河长日活动

4 月 19 日上午，市委书记、市河长刘建洋深入仙游县、涵江

区开展河长日活动暨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问题整改工作调研。

在仙游县城区污水处理厂，刘建洋听取该厂污水收集处置情

况、木兰溪流域园头桥断面水质分析汇报，并要求加大污水处理厂

设备升级改造力度，提高污水处理能力，充分做好中水利用，缓解

河道补水及枯水期水资源短缺压力。刘建洋来到仙游县赖店镇万辉

水产养殖场，听取有关水产养殖尾水治理情况汇报，鼓励养殖户要

积极践行企业社会责任，提升绿色养殖技术，寻求更加经济实用、

安全有效、可持续发展的尾水治理方案，减少养殖污染，走出生态

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之路。他还叮嘱当地党委政府要加强日常监管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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坚决杜绝违法排污行为。随后，刘建洋前往涵江区江口镇萩芦溪河

口，走进河务电子警室，察看河道视频监控及日常巡河情况，并实

地了解江口社区江滨街道改造工程进展。他要求，加强河湖管护协

作，抓好工程质量安全,持续巩固萩芦溪流域专项整治成效。

刘建洋强调，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来闽考

察重要讲话精神，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“再学习、再调研、再落实”

活动，以抓好生态环境保护重点问题整改为抓手,持续推进木兰溪

流域综合治理，让群众从生态环境改善中得到更多获得感幸福感。

要完善监测机制，应用大数据技术，强化木兰溪环境精细化管控，

坚持线上监控与线下巡查相结合，及时发现处理水质污染，做到“监

测吹哨、管养报到”。要建立协作机制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综合治

理、系统治理、源头治理，注重流域上下游、干支流、左右岸统筹

谋划，密切协同协作，推动生态河湖、幸福河湖建设，保障木兰溪

流域长治久清。同时，要持续落实河长制，提高河湖长履职能力，

强化日常监管,严格督查考核,确保巡河治河各项工作常态长效。

市长、市河长李建辉深入木兰溪源头调研治理保护工作

4 月 2 日，市长、市河长李建辉深入仙游县西苑乡开展木兰溪

源头治理工作调研。副市长、市副河长吴健明一同参加。

在仙游县西苑乡仙西村木兰溪源省级自然保护区，李建辉详细

听取源头治理工作开展情况汇报，并指出，要切实保护好母亲河木

兰溪源头所在地的生态环境，让源头活水长清。李建辉还前往木兰

溪源环境教育基地参观，并要求，要进一步提升基地展示内容和方

式，吸引更多人前来探寻了解母亲河的起源。

调研中，李建辉强调，各级各部门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

记来闽考察重要讲话精神和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，以木兰溪综合



治理写入国家“十四五”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为契机，深

入推进木兰溪流域综合治理，大力提升木兰溪源头保护治理水平，

不断巩固生态文明的木兰溪样本。要坚持生态优先，保持溪源原貌，

系统开展生态修复，持续推进植树造绿，增强水源涵养能力，全面

提升源头水质。要扩大综合治理效益，因地制宜发展文化山水游、

科普科考游、乡风民俗游等文旅产业特色项目，实现源头治理与乡

村振兴战略实施有机结合。

市长、市河长李建辉深入涵江区开展河长日活动

4 月 20 日，市长、市河长李建辉深入涵江区，宣讲习近平总

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开展河长日活动，并主持召开

全市污染防治攻坚战现场会。副市长、市副河长郑瑞锦参加。

李建辉来到三江口镇，察看木兰溪流域海岑河水质提升情况，

要求要广泛发动群众参与污水管网建设，全面提高污水接管率和收

集率，解决污水收集“最后一公里”问题；要提升绿色养殖技术，

做好养殖场尾水治理，加强污染养殖场整治。随后，李建辉前往江

口镇，察看萩芦溪河漂垃圾清理整治及河岸周边生活污水收集处置

情况，要求持续创新管河护河机制，强化源头治理，完善收污、截

污设施，运用好智慧河长综合管理平台，压实河长、河道专管员责

任，及时处理水质污染和河漂垃圾。

会上，李建辉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的重要讲

话精神。他说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“绿色是福建一张亮丽名片。要

接续努力，让绿水青山永远成为福建的骄傲”，这是新发展阶段我

市加快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。要提升政治站位，认真践行习近

平生态文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治理木兰溪的重要理念，深入打好

污染防治攻坚战，形成绿色低碳生活方式，努力推进美丽莆田建设。



李建辉要求，要强化机制创新，尊重群众首创精神，创新环境

治理模式和投入机制，完善环境监管体制和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

系，推出一批富有特色的实践经验和制度成果。要系统推进治理，

大力实施蓝天、碧水、净土、碧海“四大工程”，扎实做好污染防

治各项工作，持续提升全市环境质量。要全面抓好整改，集中力量

攻克老百姓身边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，强化污染存量化解、增量防

控，努力实现污染源头防治、标本兼治。

【简讯】

1.4 月 9 日，莆榕开展萩芦溪（三叉河）跨境联合巡河工作，

现场了解萩芦溪河长制落实情况，并首次召开萩芦溪（三叉河）河

口保护管理工作联席会议，深入交流萩芦溪（三叉河）河口垃圾保

洁工作，议定将建立水岸协同保洁常态化机制、市县镇三级联动巡

河机制、属地联动落实整改机制。

2.4 月 14 日，我市召开河道管理范围线划定成果复核工作推

进会，与会人员就河道管理范围线划定成果复核工作交换意见。

3.区级河长带头一线开展河长日巡河履职。仙游县：4 月 20

日，县河长吴海端县长深入盖尾镇、龙华镇开展河长日巡河工作。

荔城区：4 月 18 日、28 日，区河长杨朝东书记、柯金国区长分别

先后到新度镇调研生态修复工作。城厢区：4 月 20 日、22 日，区

河长王文才书记、吴文恩区长分别到灵川镇、东海镇和龙桥街道开

展河长日活动，并开展巡河工作。涵江区：4 月 29 日，区河长连

向红区长到梧塘镇、白塘镇等地开展河长日巡河工作。

分送：省河长办、省水利厅领导，市领导，市级河长、副河长

市委办公室、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、市政府办公室、市政协办公室

市河长办成员单位，县乡河长，县乡河长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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